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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股份转让过户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方股份”）的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已

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办理完成其所持有的 622,418,780 股股票（占同方股份总股

本的 21%）过户给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资本”）

的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协议转让情况 

根据中核资本与清华控股于 2019 年 4 月 3 日签署的《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与

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于 2019年 11月 22日签署的《<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与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清华控股拟向中核资本

转让其持有的 622,418,780 股股票（占同方股份总股本的 21%），每股成交价格

为人民币 10.28 元，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6,398,465,058.40 元（以下简称

“本次股份转让”）。 

此外，中核资本与清华控股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签署的《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与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表决权委

托协议》（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清华控股将转让的 21%股份和

剩余 4.75%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中核资本行使，其中 21%股份委托期限自中

核资本向清华控股支付完毕目标股份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之日（即《表决权委托协

议》签署日）至目标股份过户登记至中核资本名下当日，剩余 4.75%股份委托期



 

限自中核资本向清华控股支付完毕目标股份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之日直至中核资

本依照法定程序完成对同方股份现任董事会的改组。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的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临 2019-021 号）、2019 年 11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临

2019-067 号）、2020 年 1月 2日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

告》（临 2020-001号）。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后，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改变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信息指定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 月 9日 


